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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075][bookmark: _Toc861539878][bookmark: _Toc183796597][bookmark: _Toc864846802][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境外经贸合作区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W/TC 6）归口并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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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综合服务站建设运营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085513218][bookmark: _Toc97195091][bookmark: _Toc1246650424][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12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8379659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8]1　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海外综合服务站（以下简称“服务站”）的基本条件、规划与建设、服务内容、管理和评价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外综合服务站的建设与运营。
[bookmark: _Toc750275426][bookmark: _Toc183796599][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756132826][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3613][bookmark: _Toc97195092][bookmark: _Toc2698653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WM/T 16 境外经贸合作区综合管理通用规范
WM/T 17 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导则
WM/T 18 境外经贸合作区规划编制指南
[bookmark: _Toc252442552][bookmark: _Toc183796600][bookmark: _Toc27146][bookmark: _Toc1418016381][bookmark: _Toc97195093]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75066226][bookmark: _Toc921882038][bookmark: _Toc1722925392][bookmark: _Toc1725638094][bookmark: _Toc175066227][bookmark: _Toc1032793123][bookmark: _Toc2124383208][bookmark: _Toc428160243]3.1　
境外经贸合作区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OETCZ 
中国企业在有关国家（地区）投资建设或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的产业园区。简称“合作区”。
[来源：WM/T 15-2025,3.1]
3.2　
东道国（地区）host country (or region)
合作区所在的国家（地区）。
[来源：WM/T 15-2025,3.3]
3.3　
[bookmark: OLE_LINK1]实施企业investing enterprise of OETCZ in China
在中国境内完成合作区投资相关手续的独立法人机构。
[来源：WM/T 15-2025,5.1]
3.4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建区企业developing enterprise of OETCZ
在合作区东道国（地区）建立的从事合作区开发与运营的独立法人机构。
[来源：WM/T 15-2025,5.2]
3.5　
入区企业operating enterprises in OETCZ
入驻合作区内开展经营活动的独立法人机构。
[来源：WM/T 15-2025,5.3]
[bookmark: _Toc183796601][bookmark: _Toc17048]3.6　
海外综合服务站overseas comprehensive service stations
建区企业在合作区设立的，经中国主管部门综合评估的，为中资企业在东道国（地区）商务活动提供综合服务的工作站点。
[bookmark: _Toc263946957]4　服务站基本条件
4.1　服务站的设立、运营及各项业务开展，应严格遵守中国和东道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
4.2　服务站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服务站运营主体为在中国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社团组织；
——在中国和东道国（地区）均具备必要的服务人员、场所及配套设施；
——与东道国（地区）外资管理部门或投资促进机构已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系机制；
——与东道国（地区）合规经营的企业、社团组织已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所在合作区运营管理良好；
——建立了市场化运营机制，已具备成熟服务模式与经费保障能力。
[bookmark: _Toc333009009][bookmark: _Toc1757691820]5　服务站规划与建设
[bookmark: _Toc13003076][bookmark: _Toc1607748129]5.1　规划布局
5.1.1　服务站规划应符合WM/T 18的规定。规划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可行性分析、必要性分析、场地设施、服务需求等。
5.1.2　服务站选址应满足交通便利性和基本生活配套，满足环境保护和消防安全要求。
5.1.3　服务站布局应满足服务需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区域：用于服务站管理团队运营与服务的办公区、用于满足企业基础商务咨询的公共服务区、用于满足企业开展商务活动的专业服务区等。
[bookmark: _Toc1250224964][bookmark: _Toc666725562]5.2　工作场所
5.2.1　服务站应设有固定工作场所，在主体建筑外或工作场所门口设有醒目标识，有明确的服务受理窗口。
5.2.2　服务站应在工作场所醒目位置公开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电话、监督投诉电话等。
[bookmark: _Toc342335569][bookmark: _Toc2091355292]5.3　设施人员
5.3.1　服务站设施应符合WM/T 16、WM/T 17的规定，依据中国与东道国（地区）相关标准和规范建设。
5.3.2　服务站应配备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工作流程的工作人员。
[bookmark: _Toc1907059687][bookmark: _Toc1273758168]6　服务站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273828791][bookmark: _Toc1514705323]6.1　基础服务
6.1.1　商情信息咨询服务
服务站应整合利用现有公共服务产品，为中资企业提供东道国（地区）贸易投资实时资讯和风险信息。
6.1.2　当地政策咨询服务
服务站应为中资企业提供包括投资、贸易、金融、财税、产业等相关政策咨询服务。
6.1.3　国别市场调研服务
服务站应整合利用现有公共服务产品，为中资企业提供东道国（地区）重点行业的经贸政策资讯和市场动态信息。
6.1.4　注册落地一站式服务
服务站应为中资企业提供在东道国（地区）注册登记的相关咨询服务，协助中资企业办理注册登记、投资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和规划设计审批等相关手续。
6.1.5　生产生活配套服务
服务站应协同建区企业，为入区中资企业提供供电、供水、供暖、通讯、通气、安保、废水处理、垃圾处理、有毒废料处理等生产配套设施服务，及员工宿舍、高级公寓、运动健身以及各式餐饮等生活配套设施服务。
6.1.6　安保服务
服务站应为入区中资企业提供日常安保服务和突发事件应急协助服务，助力入区中资企业做好人身财产安全防护。应与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或安保机构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切实做好火灾、水灾、罢工、破坏活动等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6.1.7　商务伙伴拓展服务
服务站应定期举办、组织专题投资贸易促进活动，协助中资企业落户东道国（地区），发挥合作区特殊功能区作用。
6.1.8　报税、仓储、物流服务
服务站应根据中资企业要求，提供必要的税收申报、进口报关、仓储运输、物流配送等服务。
6.1.9　专业化服务
服务站应组建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熟悉国际规则与东道国法律规则的专业管理队伍。在保障基本人员的基础上，应与国内外相关专业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能够快速响应企业需求，并对接外部服务机构提供高水平专业化服务。
6.1.10　数字化服务
服务站应搭建并运营东道国（地区）中资企业联络服务平台，为中资企业提供政务办理指引、政策咨询、信息咨询、风险提示等线上服务。
[bookmark: _Toc1438845119][bookmark: _Toc999705239]6.2　附加服务
6.2.1　当地政务对接服务
服务站宜推动引入东道国（地区）投资、税务、签证、海关等与中资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在合作区设立专属服务窗口，为中资企业搭建与东道国（地区）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沟通、协调的平台。
6.2.2　专业机构服务
服务站宜积极引入法律、财会、咨询机构入驻合作区，为中资企业提供一站式系统性法律、财会、咨询服务。
6.2.3　商务会展服务
服务站宜协助中资企业参加东道国（地区）举办的展览会、行业产品对接会、贸易洽谈会等，为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推介中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为其寻找产品代理商或经销商。
6.2.4　产业孵化服务
服务站宜推动优化东道国（地区）引资政策，为中资企业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支持中资企业产业孵化、资源集聚和市场拓展。
6.2.5　融资供应链服务
服务站宜为中资企业提供金融咨询服务，建立中资企业和国内外金融机构联系的渠道。
6.2.6　海外仓、保税仓服务
服务站宜对接中国和东道国（地区）跨境物流服务公司，协助为中资企业提供国际物流运输、保税仓储、海外仓储、转运等进出口服务。
6.2.7　厂房选址代建服务
服务站宜在入区中资企业新建厂房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其办理包括选址、设计、施工招投标、申请厂房建筑许可证、厂房开工证以及验收执照等在内的相关手续。
6.2.8　人力资源对接服务
服务站宜为中资企业提供东道国（地区）关于员工管理、人员签证等政策咨询服务，并协助中资企业相关人员办理签证、举办员工培训、人员招聘、人才交流等人力资源方面的事务，帮助招聘本地员工，代办中国员工的邀请、签证等。
6.2.9　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服务
服务站宜对接国内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协助企业对新招用职工、在岗职工和转岗职工进行定向技能培训。
6.2.10　企业社会责任服务
服务站宜利用在东道国（地区）拥有合作关系的政府、企业、社团组织等资源，协助中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志愿服务。
[bookmark: _Toc1633408387][bookmark: _Toc1978179163]7　服务站管理
[bookmark: _Toc1241595846][bookmark: _Toc1856672495]7.1　制度管理
7.1.1　服务站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信息保密管理制度、培训制度、服务投诉及反馈处理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服务质量监督考核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260560054][bookmark: _Toc1784866588]7.2　服务管理
7.2.1　服务站应遵循合法、公正的原则，对中资企业提出的需求及时受理和反馈。
7.2.2　服务站应在需求受理完成后，及时采用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等形式征询服务对象意见，并妥善处理反馈意见建议。
7.2.3　服务站应注重服务创新，结合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反馈情况，培育特色服务品牌。
7.2.4　服务站应严格遵守东道国（地区）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开展日常运营服务数据的统计分析工作。
7.2.5　服务站应严格遵守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对信息和统计结果进行分类、系统整理与安全保存，确保信息安全、准确、可追溯。
7.2.6　服务站应建立健全投诉反馈机制，对收到的投诉事项及时安排专人开展回访核实，在合理工作时限内作出规范回应，投诉情况、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应通过网站、平台和媒体公开。
[bookmark: _Toc816746913][bookmark: _Toc1287866030]8　服务站评价
8.1　服务站应建立健全服务评价改进工作机制，对运营及服务进行全过程质量监控、内部成效测评及总结，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改进工作，并对改进工作进行督促、跟踪、复查。

[bookmark: BookMark6]
[bookmark: _Toc1565649593][bookmark: _Toc599994256][bookmark: _Toc183796626][bookmark: _Toc10967]参考文献 
[1]　WM/T 15-2025  境外经贸合作区术语和定义
[2]　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3]　商务部令2024年第2号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和立项管理办法》
[4]　商合发〔2010〕313号　商务部 外交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国资委 安全监管总局 全国工商联联合印发《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
[5]　商合发〔2010〕348号　商务部关于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的通知
[6]　商办函〔2010〕693号　商务部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风险防范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7]　商合函〔2012〕28号　商务部关于印发《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指南》的通知
[8]　商合发〔2013〕242号　商务部 外交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 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规定》的通知
[9]　商合函〔2013〕1016号　商务部 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支持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10]　商合函〔2015〕408号　商务部关于印发《境外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范本》的通知
[11]　商合发〔2025〕207号　商务部 外交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12]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业园区国际指南》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
image1.jpeg




